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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和 
俄罗斯联邦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22 年 6 月 1 日的信函 

 
 

 

  

1. 秘书处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和俄罗斯联邦常驻国际原

子能机构代表团 2022 年 6 月 1 日的信函。 

2. 谨此按请求分发该信函及其附文，以通告全体成员国。 

 

 
 

 原子用于和平与发展 



INFCIRC/995 
附文 

维也纳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先生阁下 

 

 
2022 年 6 月 1 日·维也纳 

 
 

尊敬的总干事： 

我们荣幸地通知阁下，中国和俄罗斯最近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俄罗斯联邦关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的联合技术问题清单》。鉴于该文件与原子能机

构的活动特别相关，我们希望与阁下分享该文件，并请求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将此信函

及其附文作为《情况通报》分发，以通告全体成员国。 

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 

王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常驻维也纳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签名] 

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俄罗斯联邦 

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附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的联合技术问题清单 

 

一、关于核污染水处置的问题 

1. 东京电力株式会社（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经济、贸易和产业省（通产省）就在

30 年至 40 年内处置核污染水的计划制定的“关于处置福岛第一核电站先进液体处理系

统处理水的基本政策”是否与 1 号至 4 号机组的退役项目（路线图）一致？ 

2. 请说明核污染水处置计划从比较、选择到最终确定的决策程序，以及选择将核污

染水排放入海作为最佳处置方案的判断依据。如果日本方面认为经处理后的核污染水

是安全的，为什么不在日本领土内排放呢？日本方面是否会分析处理核污染水的其他

技术方案？ 

3. 经先进液体处理系统处理后，70%的核污染水仍然超过了日本的排放限值。自先

进液体处理系统运行以来，碘-129 和其他核素的放射性浓度已经超出了排放限值许多

倍。请澄清处理参数、性能指标和运行状况，并解释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如果出现

异常或处理能力下降，将如何处理？日方如何确保对不合标准的核污染水进行的大规

模二次处理能够达到预期结果？日方是否将评价先进液体处理系统净化福岛第一核电

站 1 号至 4 号机组退役期间额外产生的核污染水的能力，以达到国际安全标准后再排放

入海？ 

4. 核污染水处置前、中、后的放射性监测是判断技术和处理有效性的依据。请说

明：如何确定监测范围和场所，以及将要监测的核素类型？是否设置了监测预警级

别，针对异常情况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如何保存监测记录？ 

5. 核污染水储罐容积高达 1000 立方米。它需要长时间持续搅拌，以达到均匀程度。

排放前的取样和监测结果是决定是否允许排放的依据，但日本方面尚未发布关于取样

代表性的信息。请说明：储罐是否配备了搅拌装置？如果没有，如何在不同层和不同

区域进行取样？如何考虑储罐的监测计划和记录？ 

6. 目前，日本公布了几组关于 64 种核素的监测结果和探测限值，但并没有发布具体

探测方法和不确定性等关键信息。请说明测量方法及其与相关标准的一致性。 

  



 

 

7. 关于核事故污染水是否符合日本的排放标准，其准则是除氚以外的 63 种放射性核

素的放射性浓度与排放浓度阈值的比率之和应小于 1。日本将其中 55 种放射性核素的

比率之和设为固定值 0.3。用于确定这 55种放射性核素比率之和的测量数据太少，因为

目前只有三组数据，即 0.553、0.193 和 0.165。在此基础上将比率之和设为 0.3 缺乏保

守性。请说明将该比率设为 0.3 的理由具有充分性。 

8. 当核电厂排放液体排出物时，以设定限值监测每一种核素是一种国际实践。日本

对核污染水中的 64 种核素设定了限值，但只测量了氚和 9 种核素（包括铯-134、铯-

137、锶-90、钴-60、锑-125、铷-106、锝-99、碳-14 和碘-129），这不符合国际实践。

请说明科学依据。 

9. 为确保监测程序、方法和结果全部是真实的，东京电力公司应说明其是否制定了

适合核事故污染水监测计划的质量控制计划，以及是否保留了用于后续重新测量和验

证的样本。日本政府是否将进行监督性监测？日本方面是否将允许相关国家的专家对

排放入海的核污染水进行现场取样？ 

10. 日本是否向利益相关方披露了所有相关监测数据？日本是否将请利益相关方进行

评价、全过程监督和独立监测？ 

11. 日本应说明详细的核事故污染水排放计划，包括排放系统的总体设计、排放顺

序、排放场所、排放量和频率、排放安全措施、各阶段的监测计划、排放过程控制和

审查。 

12. 在国际上，核设施的液体排出物排放通常是在线监测。请具体说明日本是否安装

了在线监测装置。在线监测装置的可探测下限是否符合排放控制的要求？在线监测控

制措施能否确保核事故污染水的排放符合日本的排放要求？ 

13. 在核事故污染水排放前，应制定详细的海洋环境监测计划和海洋生态监测计划，

对海水、沉积物、海洋生物、沿海生物、海床区域等进行长期跟踪监测，以评定核事

故污染水排放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的影响。请具体说明：日本是否制定并公布了一

项计划？谁负责制定该计划？谁负责监督该计划的实施？日本政府在监测过程中发挥

什么作用？是否就该计划与利益相关方和邻国进行了磋商？是否请它们参与核查计划

的实施？日本方面是否将监测核污染水排放地的海底沉积物中的碳-14 和其他核素，以

及排放水本身？ 

14. 请具体说明：日本是否打算向国际社会披露核事故污染水排放和海洋监测的所有

数据，包括排放核事故污染水时的监测数据和排放前后的海洋监测数据？关键样本是

否会被保留和被国际机构、利益相关方和邻国重新测量时采用？ 

  



 

15. 先进液体处理系统的运行和退役将产生二次废物，如废树脂、废弃吸附过滤器、

废弃设备等。请具体说明这种废物的产生和管理情况。如何处理这种废物？请具体说

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固体废物的产生和贮存情况，以及是否对这些废物进行了

表征？日本如何考虑这类废物的最终处置，以及是否有相应的处置验收标准？日本考

虑如何处置退役产生的受污染土壤和废物？核污染水被处理后，如何处置储罐和相关

管道设施？ 

16. 据日本媒体报道，2021 年 10 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冻土（挡水）墙的一些区域温度

异常升高。请具体说明冻土墙的现状，以及是否有处理冻土墙解冻后厂区的受污染地

下水外流的应急计划？ 

二、关于先进液体处理系统处理水排放入海的放射性环境影响评定报告的问题 

1. 在评估放射性核素的环境影响时，是否将考虑到福岛第一核电站 1 号至 4 号机组退

役期间额外产生的核污染水？未来计划排放的水的累积体积是多少？ 

2. 除了放射性因素外，日方是否分析了选择这种核污染水处理方法的所有因素和产

生的后果，如社会、经济、生态和其他影响。 

3. 日方是否计划按照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第 9 号“一般安全导则”《放射性流

出物排入环境的审管控制》）的要求，在放射性影响评定报告中纳入公众辐射防护最优

化过程？为了防止或减少核污染水的不受控排放，以及防止或减少公众和工作人员在

事故中的辐射照射，日本政府考虑了哪些应急响应计划以确保及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 

4. 为何东京电力公司将模拟时间定为一年，而不是十年或几十年？日本如何评价核

事故污染水对全球海洋食物链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放射性核素沉积到海底后对海

洋环境的长期影响？ 

5. 为何该报告将核素在海水中迁移扩散的计算范围限制在日本沿海水域，而不是北

太平洋，甚至是全球所有水域？日本政府是否有在距离本州岛和北海道东海岸 100 公

里处模拟放射性同位素水流的任何相关数据？ 

6. 为何该报告将排放口的氚浓度定为 30 贝可/升这一远低于声称的 1500 贝可/升的稀

释目标？请说明这是否将导致对氚照射的放射性影响估计不足。 

7. 日本的评价所基于的假设是经过处理的受污染水可以达到标准。如果不达标，为

何不评价受污染水的影响？这种假设缺乏可信性。日本是否将请利益相关方和国际机

构共同进行评价？ 

8. 日本采用的“稀释”方法只是降低了排放浓度，而没有大幅度减少总量，如何能

证明稀释可以减少对整个海洋环境的影响？如果不能减少放射性影响，那么稀释的目

的是什么？ 



 

 

9. 目前，对放射性核素和其他污染物的共同照射毒性有了新的研究。这表明，海产

食品中放射性核素和其他污染物的共同照射所造成的公共健康影响是健康风险评定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日本方面是如何考虑氚和其他毒素物质的共同照射对健康的影响？

如果考虑了，请提供相关的详细数据。同时，报告不仅应提供剂量估算，还应评定健

康影响。 

10. 在氚和碳的辐射权重因数和相对生物效率方面，评定报告应充分考虑到最新的研

究成果，并评价氚和碳-14 的俄歇电子对健康造成长期影响的风险。日本方面如何考虑

这一点？ 

11. 关于放射性核素在海洋生物中的浓度影响，评价报告应充分考虑到核污染水排放

后放射性核素在某些食品中的富集及其因生物链转移而对健康造成的长期影响。日本

方面计划如何予以评定？ 

12. 请说明只对 10 公里内的沿海区域进行放射性影响评定的依据。为何不评定位于放

射性核素输运路径上的北太平洋渔场的西北部捕鱼区和北美西海岸的许多渔场，为何

不考虑对公众心理的影响以及由此对渔业的影响？ 

13. 在核污染水的控制和排放过程中，对周围海域的辐射环境和海洋生态的监测计划

是什么？如何通过监测确定和应对异常情况？ 

14. 不同的核素和不同的照射途径对人类和海洋生态有不同的影响。使用各种放射性

核素的总比率似乎合格，但实际剂量将高于理想的评定剂量。这种剂量计算方法的依

据是什么？为何不对一些剂量贡献大的核素如碘-129 进行保守假设？ 

15. 请说明海洋放射性核素输运模型的科学依据和海洋环境中放射性核素的迁移参

数。 

16. 该报告缺乏与放射性影响评定直接相关的环境相关基本信息，如潜在的最大照射

住宅区及其人口分布、食物来源、近海作业等。为何日本方面没有提供这些信息？ 

17. 该报告中与生态调查有关的信息不完整，为何缺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植物和动物

样本的理由？日本政府是否有关于在距离日本海岸 100 公里处采集和处理的水样的信

息？是否有任何关于水生生物群样本中放射性同位素钾的分析数据？ 

18. 该报告应确定重点人群，并评价这些人群受到的最大有效剂量。请说明该报告为

何只选择两类特定人群的年度海产食品消费数据。 

19. 请说明使用 2014 年和 2019 年的气象海洋数据来计算海洋弥散的代表性。日本是否

考虑了全球范围内气候条件（如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和不断变化的洋流的影

响？ 

  



 

20. 日本方面为何不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放射性影响评定？放射性影响评定报告的

发起者和评定成员的领导者都来自东京电力公司，如何能确保他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为何由负责具体排放任务的公司而不是由日本核安全监管当局来确认排放是否安

全？ 

 




